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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调整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行权数量 

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

 

 

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立讯精密”或“公司”）于 2023 年 10 月

20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调整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行权数量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》，现对

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



4、2021 年 12 月 3 日，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

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向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

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》，确定以 2021 年 12 月 3 日为股票期权首次授权日，向

符合授予条件的 1,097 名激励对象授予 5,241.90 万份股票期权。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

了同意的独立意见，监事会对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。北京市天

元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出具了《北京市天元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关于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

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法律意见》。 

5、2022 年 7 月 6 日，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

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调整 2018 年、2019 年、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注

销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》。根据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

法》、公司《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》、《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

核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经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，同意因公司实施

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，对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。经调整

后，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 35.87 元/股调整为 35.76 元/股。公司独立董事对此

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，北京市汉坤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出具了《北京市汉坤（深圳）律

师事务所关于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行权价格的法

律意见》。 

6、2023 年 2 月 21 日，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

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调整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行权数量及注销部分

股票期权的议案》及《关于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

就的议案》。根据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》、公司《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

案）》、《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经公司 2021 年

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，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、考核不达标等原因，注销 2021 年股票

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部分期权。在本次注销后，授予激励对象由 1,072 名调整为 974

名，授予股票期权数量由 52,092,000 份调整为 47,733,260 份。同时结合公司 2021 年度

已实现的业绩情况和各激励对象在 2021 年度的个人业绩考评结果，董事会认为公司

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已成就，同意公司 2021 年

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 974 名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行权期内以自主行权方式行权，

预计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9,526,060 份（实际行权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

深圳分公司登记为准），行权价格为 35.76 元/股。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



意见，北京市汉坤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出具了《北京市汉坤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关于立讯

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首次授予行权数量、注销部分股

票期权及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法律意见书》。 

7、2023 年 6 月 21 日，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

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调整 2018 年、2019 年、2021 年、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

划行权价格及注销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》。根据《上市公司股

权激励管理办法》、公司《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》、《2021 年股票期权激

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经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，同意

因公司实施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，对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进行调

整。经调整后，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 35.76 元/股调整为 35.63 元/股。公司独

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，北京市汉坤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出具了《北京市汉坤

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关于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



二、本次注销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情况 

鉴于在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有效期内，原激励对象中有 27 名激励

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；43 名激励对象考核



北京市汉坤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：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行权数量调整及部

分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，且调整及注销内容符合《管理办法》及

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》的规定。 

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； 

3、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； 

4、北京市汉坤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关于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

权激励计划调整预留授予行权数量、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

条件成就的法律意见书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3 年 10 月 20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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